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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殉道聖人堂 

聖經研討會 2017-2018 

希伯來人書#8: 應堅持信德 

CSB – Ignatius Catholic Study Bible – Hebrews 

CCSS – Cath Commentary on Sacred Scriptures 

on Hebrews, Mary Healy 

NJBC –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

SN = Special notes NAB = New American Bible 

SK = 中文思高聖經   CCC=天主教教理  

A 經文大綱 - 希 10:1-39 
 

• 作者從希 7開始討論司祭職，先將肋末司祭與基督大司祭相

比；希 8-9將新舊盟約、天上和地上聖殿相比，並強調基督

的祭獻遠遠超越舊約動物的祭獻。希 10正式結束有關司祭

職的討論，並提醒讀者，在領受和明白了這些道理後，應堅

持信德。 

 

• 法律只有「未來美物的影子」，法律的敬禮不能讓人得到成

全，但重覆地做「使人每年想起罪過來」。 
 

• 法律既有所不足，它的祭獻既已非天主所要，聖子降生成

人，取用人的形體，是要承行天父的旨意。「祂廢除了那先

前的，為要成立那以後的。」我們也「藉耶穌基督的身體，

一次而為永遠的祭獻，得到了聖化。」 
 

• 舊約司祭屢次奉獻卻不能除罪，基督「藉一次奉獻，就永遠

使被聖化的人得以成全。」應驗舊約的預告。 
 

• 司祭的道理清楚說明後，是兩則勸勉：信望愛為教友生活的

根基(10:19-25) ，應賴信德生活(10:32-39) 。中間加插了

警告：背信的罪難得赦免(10:26-31) 。 

10:1-39 

 

 

 

 

 

 

 
10:1-4 

 

 

10:5-10 

 

 

 

 

10:11-18 

 

 

 

10:19-31 

 
 

B 舊約的祭獻不能赦罪 

 

• 如地上人手所造的帳幕或聖殿只是天主在天上居所的模型

(希 9) ，法律所規定，用動物的祭獻，只是天上祭獻的影

子，總不能使人得到成全。這道理涉及三階段：1.舊約法律

時期，司祭、聖殿、祭獻都是「未來美物的影子」。2.新約

恩寵時期，教會有了「那些事物的真相」。「真相」指形象

標記，在禮儀和聖事中，藉形象標記我們能預先品嘗「未來

美物」。3. 光榮時期，天主領導人進入光榮後，人完滿擁

有「未來美物」。 
 

• 舊約祭獻不能赦罪，重覆地做是為了「使人每人年想起罪過

來」。若能「一次而為永遠潔淨」人罪，便不用重覆地做。

反過來說，新約祭獻能赦罪，故天主不再想起人的罪。 

10:1-4 

 

10:1, CSB,  

CCSS 193-4 

 

 

 

6:4-5 

2:10 

 

 

10:2-4, CSB, 

CCSS 194-5 

詠 1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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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基督降生成人為了滿全天主旨意 
 

• 本書內，耶穌兩次說話：2:12(詠 22:23)-> 他與人一起；

10:5-7(詠 40:7-9)-> 他與天主一起，承行祂的旨意。正好

說明他是天人之間的中保。 
 

• 採用 A-B-A-B文體來強調新比舊優勝。A是天主不喜歡的

(「犧牲與素祭，已非你所要」及「全燔祭和贖罪祭，已非

你所喜」) ，B是天主喜歡的(「卻給我預備了一個身體」及

「我來為承行你的旨意」) 。 

 

• 法律要人遵行祭獻(見肋 1-16；户 16, 28) 是要人藉此表達

對天主的虔敬和對盟約的忠信。不用愛主和服從主的心來做

的祭獻，不但沒意義，而且使天主討厭。耶穌用自己身體所

作的祭獻，是「承行你的旨意」的祭獻。作者跟隨七十賢士

希臘版本用「卻給我預備了一個身體」，而不用希伯來版本

「就開了我的耳朵」，為表示交出整個身體的聽從要比開耳

朵所代表的聽從更全面。因著基督在人性內全面和發自內心

的服從，耶肋米亞預告的「我要將我的法律放在他們的明悟

中，寫在他們的心頭上」，訂立新約的條件終於獲得滿全。 

 

• 天主「廢除了那先前的」，因梅瑟律法所規定的祭獻已完成

了指向和祈待的目的，再沒作用；是時候去「成立那以後

的」，即新盟約，新祭獻。 
 

• 祭獻涉及四問題：給誰？由誰獻出？為誰？獻甚麽？只有基

督的祭獻在這些事上，因著他的神性都與天主合一地完成。 

10:5-10 

 

10:5-7, CCSS 196 

弟前 2:5 

 

 

 

CCSS 196 

 

 

 

 

CCSS196 

 

 

 

 

 

詠 50:9-14 

CCSS199 

 

 

 

10:8-10, CCSS199 

 

 

 

 

CSB (based on St. 

Augustine) 

 

D 基督藉一次奉獻永遠使人得以成全 

 

• 重申舊約司祭屢次奉獻卻不能除罪，基督「藉一次奉獻，就

永遠使被聖化的人得以成全。」祂的勝利應驗了詠 110「仇

人變作衪腳下的踏板」的預告，滿全了耶肋米亞「要將我的

法律放在他們的心中」的允許。由希 7開始有關司祭職的討

論至此結束。 

10:11-18 

 

CSB, CCSS204 

 

 

耶 31:33-34 

 

 

E 應堅持信德，認識真理後再背信的罪 

 

• 勸勉 1: 善用基督祭獻帶來的恩寵：「進入…又新又活，通

過帳幔…的道路」；「用淨水洗滌身體…去接近天主」；

「堅持所明認的望德」；「決不離棄我們的集會」在教會的

共融內活出信仰。 

10:19-39 

 

10:19-25, 瑪 27:51, 

伯前 2:5,  

瑪 10:32-3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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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應堅持信德，認識真理後再背信的罪(…續上) 

 

• 「認識真理之後，還故意犯背信的罪」後果堪虞，「只有一

種等待審判的怕情，和勢將吞滅叛逆者的烈火」。因為「踐

踏了天主子…又輕慢了賜恩寵的聖神」，天主對這些人的審

判「真是可怕！」 

 

• 勸勉 2: 勿失去蒙光照後「欣然忍受」苦難和不公義的美

德，因「信德而生活」，「以保全靈魂」。 

10:19-39 

 

10:26-31, 

CCSS216-9，弟後

4:3-4，伯後 2:20-

21, 谷 3:29 

 

 

10:32-39, 

CCSS222-224, 宗

5:41, 13:52, 伯前
4:13-14 

 

 


